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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有關戰略合作之備忘錄

本公告乃由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

作出以使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知悉本集團的最新業務進展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布，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與遠東能源國

際有限公司（「遠東國際」）及隆基泰和智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隆基泰和智慧能

源」）訂立《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》（「備忘錄」），概要如下：

備忘錄

日期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

訂約方： (i) 本公司

(ii) 遠東國際

(iii) 隆基泰和智慧能源（統稱「訂約方」）

遠東國際是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，由本公司主席，執

行董事及大股東張瑞霖先生間接全資持有，專注於全球石油及天然氣行業的投資

和開發。

隆基泰和智慧能源是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，其普通股股份於香港聯合

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（「港交所」），股份代碼為： 1281。隆基泰和智慧能源及

其子公司主要從事智慧能源業務、公建建設業務，並逐步拓展和豐富其他清潔能

源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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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備忘錄，本公司、遠東國際及隆基泰和智慧能源將就加拿大油氣資產收購整

合領域探索商機和進行戰略合作（「戰略合作」）。戰略合作之細節須待進一步磋商

及簽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後，方可作實。

除保密條款外，備忘錄對戰略合作之訂約方並無法律約束力。

訂立備忘錄之理由及裨益

董事會認為，備忘錄將為本集團帶來長遠戰略價值，與隆基泰和智慧能源的戰略

合作一旦坐實，本集團可借助隆基泰和智慧能源的背景及經驗進一步擴展其業務

並獲得發展機會，此外，還可使訂約方在彼此擅長領域受益。綜上所述，董事會

認為，備忘錄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。

一般事項

董事會謹此強調，備忘錄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未必會進行且訂約方並未於本公告日

期對備忘錄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簽訂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。倘戰略合作項下擬進行

之交易落實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公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票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張瑞霖先生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1)執行董事張瑞霖先生及趙江巍先生； (2)非執行董事

謝娜女士；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梅建平先生、 Jeffrey W . Miller先生及郭燕軍先
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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